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
輻射防護偵測業務申請單
(115/3/6)
(影印使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申請單位：

	地  址：

	聯絡人：
	電話/手機：

	傳真：
	e-mail：

	項目
(請打()
	服務內容
	件數
	備註

	(一)輻射防護偵測與評估
	

	
	密封放射性物質

	例行(年度)偵測
	
	

	
	
	新(換)照檢查
	
	

	
	非密封放射性物質
	例行(年度)偵測
	
	

	
	
	新(換)照檢查
	
	

	
	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
(X光機/加速器等)
	例行(年度)偵測
	
	

	
	
	新(換)照檢查
	
	

	
	作業場所輻射安全評估
	非密封放射性物質
	
	

	
	
	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
	
	

	
	汙染偵測
	人員全身計測
	
	

	
	
	物料偵測(非食品)
	
	

	服務專線：(03)5715131#35441；FAX: (03)5716770
	

	(二)人員劑量計測讀
	

	
	服務專線：(03)5742885

FAX: (03)5714110
	人員佩章
	
	

	
	
	指環劑量計
	
	

	(三)輻射偵檢儀校正
	

	
	服務專線：(03)5745157

FAX: (03)5722660
	加馬偵檢儀
	
	

	
	
	貝他偵檢儀
	
	

	(四)放射性核種分析(食品/環境/建材/廢水排放檢測)
	

	
	服務專線：(03)5715131轉42887、35551
FAX: (03)5722660
	固體
	
	

	
	
	液體
	
	

	
	
	氣體
	
	

	(五)其他專業服務(請將委辦內容說明於備註欄內)
	


註一：請註明所用之輻射源種類、形態、數量及活度於備註欄內。特殊狀況，亦請申請單位說明。
註二：填妥本表後請傳真至(03)5716770，或回傳至 lyyeh@mx.nthu.edu.tw
註三：聯絡電話：(03)5715131#35441葉小姐。
